
 

 

01.辦理區段徵收有哪些好處？ 

02.辦理區段徵收之法令依據為何？ 

03.區段徵收整體作業程序為何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04.什麼是抵價地？ 

05.主管機關在辦理區段徵收前，可否禁止建築改良物之新建等事項？ 

06.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多久？在何處公告？ 

07.區段徵收土地權利關係人對於徵收公告事項有異議時，如何處理？ 

 



 

 

08.區段徵收範圍內既有建物如何處理？ 

09.區段徵收土地地價補償費如何計算？ 

10.區段徵收土地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，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應提
出何種證明文件？ 

11.區段徵收土地設定地上權、地役權或永佃權，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
價地應提出何種證明文件？ 

  

12.區段徵收有限制登記，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時應提出何種證明
文件？ 

13.區段徵收土地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或設定地上權、地役權或永佃權，土
地所有權人可否申請主管機關協調處理？ 



 

 

 

14.區段徵收土地設定有抵押權或典權，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應提
出何種證明文件？ 

15.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可否領回土地？是否會影響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權
益？ 

16.申請區段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達成協議價購之土地，應否
課徵土地增值稅？ 

17.區段徵收土地，應否課徵土地增值稅？ 

18.區段徵收完成後，地價稅有無減免優惠？ 

19.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，土地增值稅有無減免優惠？ 

20.區段徵收完成後，剩餘土地如何處理？ 



 

 

 

21.區段徵收土地之有償撥用或讓售地價及標售底價如何訂定？ 

 


